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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香港是國際主要的金融
中心暨仲裁中心，當事人衡量是否在香港以國際仲裁方式
解決爭議時，仲裁的融資選擇是重要考量。鑑於現時不能
確定香港法律是否准許在港進行第三方資助仲裁，或減損
香港作為仲裁地點的吸引力，法律改革委員會昨日起就設
立第三方資助仲裁機制，進行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第
三方資助仲裁小組委員會表示，幾乎所有主要的國際仲裁
中心，現時都准許第三方資助，認為必須進行改革，以加
強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競爭地位。
法律改革委員會轄下的第三方資助仲裁小組委員會
昨日發表諮詢文件，建議香港法律應准許第三方資助

在港進行的仲裁。文件指出，採用第三方資助安排通
常是因當事人缺乏財政資源，無法透過仲裁或訴訟提
出自己的申索。
過去10年，第三方資助在多個司法管轄區日益普

遍，包括澳洲、英格蘭、威爾斯、歐洲多國及美國，
但鑑於不能確定香港法律是否准許，或會減損香港作
為仲裁地點的吸引力，並削弱香港作為處理國際、內
地或香港爭議的仲裁中心的競爭力。
文件解釋指出，由於本港是國際主要的金融中心暨

仲裁中心，當事人衡量是否在香港以國際仲裁方式解
決爭議時，不但會考慮香港仲裁機制的特點，更會考

慮可供他們進行該種仲裁的融資選擇。

冀助港提升國際仲裁中心地位
第三方資助仲裁小組委員會經檢討香港與其他均有

採用仲裁解決爭議的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法律及慣例
後，認為有關改革對香港的仲裁持份者有明顯好處，
亦可提升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競爭地位。
第三方資助仲裁小組委員會主席甘婉玲昨日表示，

就第三方資助仲裁訂定清晰明確的法律是可取的做
法，而小組委員會的主要建議之一，是《仲裁條例》
（第六百零九章）應作修訂，明文規定香港法律准許

第三方資助在香港特區進行的仲裁。委員會又認為，
可藉着實施清晰的專業操守及財務標準，將第三方資
助的潛在風險減至最低。
甘續稱，規管第三方資助在香港進行的仲裁的專業

操守及財務措施，應透過法規還是自我規管方式實
施，小組委員會未下定論。委員會認為，香港特區應
參考其他相關司法管轄區的經驗和做法，訂定自己的
規管模式，以配合本地文化及需要。
小組委員會邀請公眾由即日起至明年1月18日，就

第三方資助仲裁提交意見書，議題包括如何處理相關
專業操守及財務事宜，例如資本充足要求、利益衝
突、保密性及法律專業保密特權等。意見書應以郵遞
（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18號律政中心東座4樓）、傳
真（39184096）或電郵（hklrc@hkreform.gov.hk）送交
法改會第三方資助仲裁小組委員會秘書。

准第三方資助仲裁 法改會諮詢3個月

黑龍江夫婦大戰內地女領隊
男中拳停心跳命危 疑購物煲煙口角 重案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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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昨日沙角邨發生精神病患者
弒母事件，有精神科醫生指出，
家庭成員間日常難免會有摩擦，
惟因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的情緒

相對較敏感，親友應避免與他們正面
衝突、避免說一些帶有歧視和刺激性
的說話，盡量包容及以勸喻方式告訴
當事人，例如可向對方說夜歸會讓家
人擔心等。
有精神科專科醫生表示，如留意到

患有精神病的家庭成員開始出現幻

覺、脾氣暴躁、疑心大、精神恍惚和
失眠等異常情況，最好向醫護人員和
社工求助。倘若患者狀況一發不可收
拾，應盡快帶其到急症室求診及報警
求助，避免令自己身陷險境。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副總幹事余

嘉龍呼籲，市民當遇到一些自己不能
解決的問題，應主動向附近的家庭服
務中心尋求社工協助，不應採取消
極、不恰當及非法的方法，解決問題
或傷害任何長者。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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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助懷仔逾期留港 外婆候懲可北上 申訴署查沒領出世紙跟進機制
無證男童肖友懷（懷仔）
逗留條件達8年半，其外婆周
紹璇早前被入境處起訴，控
以「協助、教唆、慫使或促

致違反逗留條件」罪，周昨日在沙
田裁判法院承認控罪。辯方求情指
懷仔出生時遭生母遺棄在內地遼寧
省朝陽市郊外，若外婆不收留他便
會死去。主任裁判官馬漢璋稱法庭
不能盡信，同類案件均必判監，現
持開放態度，將案件押後至下月10
日，待索取感化報告判刑。被告獲
准以 500 元保釋外出，可往返內
地。
66歲被告周紹璇昨日以全身灰色

居士服出庭，案情指周在今年5月21
日自首，警誡下承認在2006年10月
27日，當時3歲的懷仔以雙程證來港
7天，周卻涉嫌協助或教唆懷仔違反
入境條件達8年半，即在2006年11
月4日至今年5月21日。
義務助周抗辯的資深大律師潘熙

求情稱，周非因個人經濟得益犯
罪。有一子一女的周兩度結婚，長
女撫養權歸前夫，故關係疏遠。長
女因信居士所言，指懷仔會帶來厄
運，一度欲墮胎，惟胎兒太大無法
進行墮胎手術。長女誕下懷仔後，
周紹璇不斷追問，方知親孫被遺棄
郊外，其後在紙箱發現赤裸及帶血

的懷仔。

指長女「三次不要懷仔」
周以僅餘積蓄撫養懷仔，在深圳

以800元人民幣聘人照顧他。後來該
婦人因家事辭職，周主動要求患癌
病的母親及長女助懷仔申請來港，
當時長女「三次都唔肯要懷仔」，
故周在港收養懷仔，教他讀書寫
字。
辯方透露，周在今年2月看到新

聞，指有菲傭逾期留港及結婚，其
英菲混血女兒跳樓自殺，周恐怕懷
仔為將來「擔驚受怕」，加上周有
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及膽固醇
過高，而年屆76歲的丈夫也無力照
顧懷仔，故萌生自首念頭。

■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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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早
前一宗未辦理出生登記的未成年
女童墮樓案件，引起關於沒有出
生證明書的兒童的權利和福祉保
障問題的討論，申訴專員劉燕卿
昨日表示，正審研入境處對未領
取出生證明書個案的跟進機制是
否適切及有效。市民可就有關課
題以書面提出意見，並於下月18
日或之前將意見送達申訴專員公
署。
申訴專員公署表示，已於4月22

日就有關課題向入境處展開初步
查訊，並於8月24日展開主動調
查。該項主動調查的審研範圍包

括入境處跟進及監察未有按《生
死登記條例》辦理出生登記的個
案的機制是否適切有效；入境處
與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如何協調和
配合，以防範有兒童因父母沒有
為他們辦理出生登記而權益受
損，甚至受到傷害，及現時做法
可改善及加強之處。

劉燕卿：入境處有責跟進
劉燕卿指出，沒有辦理出生登

記的嬰兒從出生至成年期間的安
全、福祉及權利的保障問題令人
憂慮，雖然替嬰兒辦理出生登記
是父母的責任，但當父母沒有履

行這項責任時，負責執行《生死
登記條例》的入境處有責任採取
跟進行動，若因機制上的不足，
而未能避免悲劇發生實在可惜。
對於逾期未有辦理出生登記的

個案，入境處指一向有既定機制
跟進，包括於嬰兒出生後3個月、
6個月及9個月後，寄出備忘通知
書提醒其父母，但並無指示在寄
出3封備忘通知書後，若仍不獲有
關父母回覆，職員是否需要及如
何作進一步跟進。申訴專員公署
指出，雖然入境處已在墮樓事件
發生後檢討及修訂相關工作指
引，但如何跟進過往未完成的個
案、管理層如何監管個案進度、
以及配套措施是否妥善，則存在
疑問。

夜歸漢挨罵失控 利剪亂插弒母

狂漢隨街斬人
遭警拔槍制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西區
昨晨發生狂漢當街追斬途人恐怖血
案。一名身懷精神科覆診卡男子，在
德輔道西街頭突狂性大發，手持利刀
追斬途人，兩名男女途人遇襲受傷。
鄰近現場的西區警署大批警員聞訊，
立即趕至拔槍制服疑兇，將其送往青
山醫院治療，其間一名警員受輕傷。
事件列作傷人案處理，由西區警區重
案組第一隊接手調查。
西區警署署理總督察趙智穎稱，涉
案的43歲姓張疑犯有精神病記錄，相
信他與兩名傷者並不相識，暫未知其
行兇動機，仍在調查其背景了解事
件。
現場消息稱，疑犯在西環觀龍樓獨

居，有鄰居得悉事件後稱：「有少少
驚，日後惟有小心啲囉！」鄰居又稱
自己居住觀塘樓已3年多，疑犯比他
早入伙，平時甚少見他回家，近日才
返回單位，也不會與街坊交流，但其
行為並不怪異。

女途人中3刀重傷
案中3名傷者包括45歲姓陳女途
人，她腰部、肩膀及手臂中3刀重
傷，幸送院後情況穩定；65歲姓林男
傷者則手腕被割傷，在現場包紮後拒
絕送院；另一名警員則手指受傷，需
送院敷治。
現場為西邊街與德輔道西交界，即
西區警署對開十字路口的安全島。消
息稱，疑犯當時手持一把刀，首先在
安全島刺傷一名男途人，然後向東行
至德輔道西255號外再斬傷女途人，
其他途人見狀大驚高聲呼叫，驚動西
區警署內的警員走出查看，多名警員
見疑兇有刀在手，且語無倫次情緒激
動，立即拔出佩槍喝令疑犯將刀放
下，之後合力將疑犯按地制服，其間
他激烈掙扎，一名警員被弄傷手指。
警方稍後在疑犯身上再搜出另一把
刀。疑犯其後被「五花大綁」送院檢
查，再轉送青山醫院治療。

男傷者：佢「雙眼發光」斬肚
65歲姓林男傷者是附近一間水電店

東主，他憶述事發經過稱，當時他飲
完早茶離開酒樓，行到安全島，疑犯
從警署門口持刀衝過來。林形容疑犯
「雙眼發光」，他自然反應是避開
「佢斬向我個肚，我用手拍開佢把刀
就走，之後見他追住兩個女人，嚇到
她們高呼救命。」林說當時刀尖直指
他的肚皮，他用手拍開時手腕被刀鋒
割傷。林表示從未見過疑犯，根本不
認識他，對今次遇襲感到震驚。
目擊事發的保安員吳先生稱，當時

見疑犯持刀想過馬路，沒理會警員警
告，一直手持利刀，至有數名警員拔
搶，疑犯始把刀放下。」

8月曾入青山 上周三剛出院
瑪麗醫院昨回應稱，有關病人於
2010年9月起在西區精神科中心接受
治療，情況大致穩定，一直有定期覆
診，最近一次覆診日期為今年6月
底。病人於今年8月底曾於青山醫院
接受治療，其後情況穩定，至上周三
（14日）出院，個案由西區精神科中
心繼續跟進，其個案經理上周五（16
日）曾致電病人了解情況，當時病人
精神狀況穩定，其下次覆診日期原定
為本月20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楊

佩韻）一對來自黑龍江的中年夫婦跟

團來港旅遊，昨晨到紅磡一間指定

「消費點」珠寶店購物，卻疑因不滿

購物問題與內地女領隊爭執，雙方繼

而動手扭作一團。其中丈夫疑中拳後

竟倒地昏迷，心跳一度停頓，經搶救

後仍命危。警方暫列作「襲擊導致身

體實際傷害」案，將涉案夫婦及女領

隊一併拘捕，並交由重案組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田沙角
邨發生弒親倫常兇殺案。一名有精神病記
錄中年漢，疑因凌晨夜歸遭薄責而與母爭
吵，其間失控以利剪狂插，將母殺死後報
警自首，警員接報趕至將其制服拘捕，警
方稍後將安排驗屍確定死因。案件由沙田
警區重案組跟進，正調查疑兇是否因病發
犯案。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指出，由於精神
病患者和康復者的情緒相對敏感，親友應
避免與他們正面衝突，以免身陷險境。
死者余×宋（67歲），消息稱余育有三
子，疑兇是與她同住的39歲幼子施×焰。
據悉有人患精神病，曾於青山醫院接受治
療，目前無業，兩母子靠綜援金過活。事
後，余婦次子聯同親友昨午返回兇案單位
拜祭，各人均神情哀傷。

鄰居聞慘叫 召保安求助
現場是沙角邨綠鷺樓18樓一單位，事發

昨凌晨3時許，有鄰居聽到上址傳出爭吵
聲，並聽聞單位內傳出五六下「唉哎」慘
叫聲，懷疑有人遇襲受傷呻吟，遂即致電
大堂保安求助。保安員上門時發現單位已
平靜，數分鐘後即有警員趕至。原來，警
方於昨凌晨3時30分接獲一名39歲男子報
案，指自己在上址殺母。警員趕至發現一
名女子滿身鮮血昏迷，頸、胸及背均受
創，送院延至昨凌晨4時09分不治。

遭警蒙頭帶走 手臂染血
警方調查後將該名涉弒母39歲男子拘

捕，並於單位內檢走一把長約18公分染血
利剪。身才高大健碩及右臂有紋身的疑犯
其後被蒙頭帶走，當時他手臂仍有血跡。

涉事家庭今年曾兩度報案
署理沙田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黃志明表

示，死者與疑兇是母子關係，初步相信有

人因夜歸被母親薄責後發生爭執，有人竟
取起剪刀刺向母親，單位內有一把18厘米
長的染血剪刀。黃證實疑犯有精神病記
錄，正向有關部門了解其相關病歷。黃續
指該家庭在今年1月及5月曾兩度報案求
助，但與暴力無關。
昨日進入兇案單位調查的警員及疑兇，

腳部均套上膠袋，以免破壞現場證據。昨
日下午1時許，警員在沙角邨綠鷺樓兇案
現場檢走多袋證物，包括床褥等返署化
驗。
社會福利署發言人表示，案中男子為非

政府機構營辦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的個案，並非社署個案。中心的工作
員有定期聯絡或探訪提供支援，相關工作
員近月曾家訪該男子。
事後，中心已接觸該家庭跟進其福利需

要。沙角邨區議員楊倩紅稱，事主母子從
沒向其辦事處求助。

扭打期間突昏迷命危男子姓苗（54歲），
來自黑龍江。消息稱，他與53歲姓張妻

子早前隨團來港遊玩。據悉，該內地旅行團由
湖北、黑龍江和山東等省市的團友組成，屬3
天購物團，前日由深圳出發來港，一行逾20
人，原定今日轉往澳門。該團由一名32歲姓
鄧內地女領隊帶隊，昨晨按照行程表安排前往
紅磡「消費點」購物，包括事發的紅磡民樂街
一幢工業大廈地下的珠寶店。
事發於昨晨11時許，當時警方接獲報案，

指紅磡民樂街一間珠寶店內發生爭執事件。警
員趕至現場時，赫見一名中年男子已昏迷倒
地，立即召救護車到場。救護員趕至發現事主
已無呼吸脈搏，立即為他進行心肺復甦法，送
往伊利沙伯醫院搶救後，情況仍危殆，須於深
切治療部留醫。男事主的妻子及女領隊亦因受
輕傷送院，敷治後已無大礙，兩人隨警員返署
助查。

雙方推撞 店內激鬥到店外
消息稱，該團安排昨晨到上址珠寶店購

物，但苗氏夫婦疑因購物及吸煙問題，在店
內與女領隊發生爭執，雙方互有推撞，由店
內糾纏至店外，其中苗被打中一拳後突然昏
倒地上。
據悉，有人疑本身有長期病患，不排除因情

緒激動引致病發昏迷。警方調查後暫列作「襲

擊導致身體實際傷害」事件，將該對夫婦及女
領隊一併拘捕，案件交由九龍城警區重案組跟
進。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事發後已收

到珠寶店及旅行社通知，正跟進事件。他表
示，旅客如果遇上不愉快事件，包括被強迫購
物，可告知旅議會跟進或報警求助，不應訴諸
武力。

工聯關注導遊人身安全
工聯會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總幹事林志挺表

示，行內人均有討論事件，並關注領隊及導遊
的人身安全。他指出，早前亦有本港導遊捲入
糾紛，擔心事件會影響本港旅遊業聲譽，「因
為件事在香港發生，市民或旅客可能誤以為是

與香港領隊、導遊有關，從而影響他們的來港
意慾。」林續說，據知內地領隊不用「跑數追
單」，而是與公司討論如何對分佣金，故對事
件感到不惑，望警方盡快弄清事件。
紅磡區內近年開設不少珠寶店、藥坊等「消

費點」，以方便內地團集中到來購物。但「消
費點」不時發生導遊與團友爭執事件，更曾引
發團友猝死事件。在2010年5月，前乒乓球國
手陳佑銘參加香港遊4天團，其間到紅磡一家
珠寶店購物，陳感不適走到店門外，女導遊要
他返回店內，兩人發生爭執，陳突然暈倒，經
送院後證實死亡。事後揭發女導遊並非持牌導
遊，只是冒充他人帶團。女導遊其後承認欺詐
罪，裁判官斥責她損害團友利益，破壞社會形
象，判她入獄兩星期，罰款1.2萬元。

■警員將涉斬途人的疑兇按倒地上制
服。 目擊者提供

▲涉嫌打架內地男團友昏迷
送院搶救。

■男事主妻子被帶返警署助查。 ■內地女領隊涉案被帶署助查。

■■重案組人員到涉事珠寶店調查重案組人員到涉事珠寶店調查。。

■弒母疑兇被蒙頭帶返警署。


